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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學校採購程序的工作清單資助學校採購程序的工作清單資助學校採購程序的工作清單資助學校採購程序的工作清單 
 

為協助學校妥善地進行採購工作，本清單列出學校須注意的事項及程序，希望
有助學校防止遺漏及疏忽。本清單應與教育局通告第 4/2013 號及資助學校採購
程序指引一併閱讀。 

 

當學校進行採購活動進行採購活動進行採購活動進行採購活動前前前前/時時時時，請按清單檢視是否已依循既定的事項及程序辦理。
有關人員請特別留意有關人員請特別留意有關人員請特別留意有關人員請特別留意資助學校採購程序指引的相關部分資助學校採購程序指引的相關部分資助學校採購程序指引的相關部分資助學校採購程序指引的相關部分。 

 

事項/程序 已依循 備註 

學校在每學年學校在每學年學校在每學年學校在每學年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進行採購活動前進行採購活動前進行採購活動前進行採購活動前 

1. 利益衝突申報利益衝突申報利益衝突申報利益衝突申報 

 

� 應要求負責採購及物料供應職務的人員簽署承諾
書，承諾如得知其本人或家人現正或將會與供應商
有密切的連繫，會盡早向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作出
書面申報。 

� 應妥為記錄有關人員向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作出
的書面申報。 

� 申報了利益衝突的員工應避免處理相關的採購程
序。 

� 應每年發出通告，向校內人員說明有關申報利益的
規定，並要求員工簽署，證明已細閱及了解通告的
內容。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5 段段段段) 

 

2. 適當分工適當分工適當分工適當分工 

 

� 應委派不同的教職員負責採購過程中不同的工序。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6 段段段段) 

 

3. 資料保密資料保密資料保密資料保密 

 

� 有關報價及招標的資料應保密處理，並按知情需要
限制有關人士取得資料。 

� 應每年發出通告，向校內人員說明有關資料保密的
規定，並要求員工簽署，證明已細閱及了解通告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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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程序 已依循 備註 

� 應要求員工簽署承諾書，承諾不會在未經授權下披露
有關報價/招標的資料。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9 及及及及 10 段段段段) 

 

4. 投標箱投標箱投標箱投標箱 

 

� 應在校務處設置一個固定的投標箱，並雙重上鎖。
鎖匙應由校內的不同人員保管。其中一條鎖匙應由
一位督導級人員保管。 

� 校長應持有一套投標箱的後備鎖匙。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29 至至至至 33 段段段段) 

 

學校在進行採購活動時學校在進行採購活動時學校在進行採購活動時學校在進行採購活動時 

採購程序採購程序採購程序採購程序 

1.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只有在 12 個月內，採購項目的累積價值不超過
50,000 元及 200,000 元的情況下，才可分別以口頭
報價及書面報價方式重複採購同一類項目。 

� 應把同類的物料和服務集中收錄在同一報價 /投標
附表內，才邀請供應商競投。 

� 應採用輪流的方式邀請不同的供應商進行競投，並
盡可能邀請上一次獲批核的供應商，視乎該供應商
提供的服務是否令人滿意。 

� 應讓所有獲邀的供應商得知充分和同等的資料。 

� 邀請書面報價/招標的日期與截止的日期應相隔最
少三周。 

� 在緊急情況下，應獲校長批准將邀請書面報價/招
標時間縮短至兩個完整的工作周，並須把有關原因
記錄在案。 

� 學校應以書面形式(如在訂單或報價 /招標條款內)

知會所有供應商和承辦商，如向學校員工提供任何
與他們職責有關的利益均屬違法行為。 

� 不得容許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捐
贈)影響學校對他們的選擇。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3、、、、7、、、、8、、、、12 及及及及 13 段段段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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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程序 已依循 備註 

2. 預算每次需費預算每次需費預算每次需費預算每次需費 50,000 元或以下的採購項目元或以下的採購項目元或以下的採購項目元或以下的採購項目 

 

� 應透過電話 /傳真向最少兩名供應商最少兩名供應商最少兩名供應商最少兩名供應商邀請口頭報口頭報口頭報口頭報
價價價價，並應列明截止日期、時間及報價方式。 

� 如無法邀請 /收到所定至少數目的供應商口頭報
價，則應在「按口頭報價購貨表格」上加以說明，
並由有關的科主任/適當職級的教職員批簽。 

� 應就供應商所提供的報價與市場的供應情況作出
比較，並填妥「按口頭報價購貨表格」，連同有關
推薦及報價資料 (如有的話 )交給校長 /副校長批
准。如最終未有選擇報價最低者，應記下原因。 

� 應保留相關文件三個曆年，以供查核。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14 至至至至 19 段段段段) 

 

3. 預算每次需費預算每次需費預算每次需費預算每次需費 50,000 元以上的採購項目元以上的採購項目元以上的採購項目元以上的採購項目 

 

  準備書面報價準備書面報價準備書面報價準備書面報價 / 招標文招標文招標文招標文件件件件 

 

� 應使用書面報價書面報價書面報價書面報價及招標招標招標招標的採購程序。 

� 應就邀請書及書面報價 /招標文件上擬採用的條款
和條件自行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並在有需要時，
徵詢學校所聘用的工程技術顧問的意見。 

� 應派發一份有關的書面報價/投標表格及一份學校
所需物料及服務的規格詳情予獲邀的供應商。 

� 應在邀請書面報價/招標文件中清楚說明預先設定
的評審準則及評分制度(如適用)，並註明截止日期
及時間。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20 至至至至 23 段段段段) 

 

邀請書面報價邀請書面報價邀請書面報價邀請書面報價 /招標招標招標招標  

 

� 應邀請最少五名供應商最少五名供應商最少五名供應商最少五名供應商提交書面報價單(採購需費
超過 50,000元至 200,000元的項目)/投標(採購超過
200,000 元的項目)。 

� 如不能邀請足夠數目的供應商，須把有關情況記錄
在案，並事先取得校董會/法團校董會的批准。 

� 宜向供應商提供回郵信封或信封封面，信封面須註
明書面報價/招標編號、截止報價/截標的日期及時
間，並以校長為收件人，但無須加上校長姓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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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程序 已依循 備註 

� 應知會供應商勿將他們的身份寫在書面報價單/標
書面。 

� 應以掛號的方式將所有書面報價/投標文件寄交獲
邀報價/投標的供應商。 

� 把郵政署發出的記錄派遞收條存檔，以供查核。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24 至至至至 26 段段段段) 

 

  提交書面報價提交書面報價提交書面報價提交書面報價 /投標投標投標投標  

 

� 應向有關的供應商表示，即使不擬作出書面報價/

投標，亦請交回寫上「不擬報價 /投標」的書面報
價/投標表格。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27 段段段段) 

 

放置書面報價單放置書面報價單放置書面報價單放置書面報價單 /標書標書標書標書  

 

� 應將收到的書面報價單上鎖，鎖匙由校內適當職級
的入員保管，而標書則應即時全數放進投標箱內。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28 段段段段) 

 

開啟及審核書面報價單開啟及審核書面報價單開啟及審核書面報價單開啟及審核書面報價單 /標書標書標書標書  

 

� 校長應委任兩位校內適當職級的人員兩位校內適當職級的人員兩位校內適當職級的人員兩位校內適當職級的人員負責開啟、審
核以及將書面報價單轉交有關科目的教師及行政
人員作出評估和推薦，最後交由校長批准。 

� 校長應在開標當日前至少三個工作天委出開標及開標及開標及開標及
標書審核委員會標書審核委員會標書審核委員會標書審核委員會處理有關事宜。 

� 學校員工應輪流出任此開標及標書審核委員會成
員。 

� 校長應保留過往曾出任開標及標書審核委員會的
人員名單。 

� 開啟書面報價單/標書的人員應: 

� 在截標當日的指定時間開啟投標箱。(註: 開啟
書面報價單的人員應採取相應的行動。) 

� 在一間上鎖的房間內整理所有書面報價單 /標
書。 

� 在遲交的書面報價單/標書上簡簽，然後轉交批
核人員，以決定是否仍然有效。 

� 在開啟書面報價單 /標書後，在書面報價單 /標
書上簡簽及蓋上日期，並逐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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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程序 已依循 備註 

� 在「書面報價/投標摘要及批核紀錄表」上記錄
收到的所有書面報價單/標書的相關資料。 

� 將書面報價單 /標書正本交與有關科目的教師
或行政人員作出評估及推薦，而副本應另行鎖
好。 

� 負責的人員在作出推薦前，應就供應商所提供的價
錢和質素與市場的供應情況作出比較。 

� 將紀錄表連同書面報價 /投標文件應一併交給批核
人員考慮和批准。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34 至至至至 44 段段段段) 

 

批核批核批核批核書面報價單書面報價單書面報價單書面報價單 /標書標書標書標書  

 

� 書面報價單應由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批核。 

� 標書應由標書批核委員會批核。 

� 在作出推薦前，批核人員應抽樣查對書面報價單/

標書的正本和副本。 

� 批核人員應選取合符規格而出價最低的書面報價
單/標書，否則，應記錄不選取的理據。 

� 如使用評分制度，則應推薦接納獲最高整體評分的
書面報價單/標書。 

� 如書面報價/投標文件的內容未可接受，批核人員
可重新邀請書面報價/招標。 

� 批核人員批准接納推薦的書面報價單/標書前應確
定可獲得所需的撥款。 

� 應在批出合約後把結果通知落選的供應商。 

� 應在書面報價單/標書的有效期屆滿前，發出訂單。 

� 應保留有關的書面報價 /投標文件三個曆年，以供
查核。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45 至至至至 52 段段段段) 

 

4. 單一報價單一報價單一報價單一報價/招標招標招標招標 

 

� 應確定具備充份的理據確定具備充份的理據確定具備充份的理據確定具備充份的理據。 

� 應事先得到相關人員的批准，並將有關的決定和理
據妥為紀錄。 

� 應依循與具競投性的報價/招標相同的採購程序辦
理。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53 至至至至 55 段段段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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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程序 已依循 備註 

5. 辦學團體參與學校採購活動辦學團體參與學校採購活動辦學團體參與學校採購活動辦學團體參與學校採購活動 

 

透過辦學團體取得物料及服務透過辦學團體取得物料及服務透過辦學團體取得物料及服務透過辦學團體取得物料及服務  

 

� 辦學團體應依循與資助學校相同的採購程序。 

� 所有授權安排應事先得到校董會事先得到校董會事先得到校董會事先得到校董會/法團校董會的批法團校董會的批法團校董會的批法團校董會的批
准准准准，並妥為存檔。 

� 辦學團體應保存所有相關的採購紀錄，以供查核。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56 至至至至 58 段段段段) 

 

向辦學團體採購物料及服務向辦學團體採購物料及服務向辦學團體採購物料及服務向辦學團體採購物料及服務  

 

� 辦學團體應被視為競投者之一，並與其它競投者一
樣，經過競投及相同的甄選程序及獲得同等及公平
的看待。 

� 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應特別留意利益衝突的申報。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59 及及及及 60 段段段段) 

 

以單一報價以單一報價以單一報價以單一報價 /招標的方法向辦學團體採購物料及招標的方法向辦學團體採購物料及招標的方法向辦學團體採購物料及招標的方法向辦學團體採購物料及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 應確定具備充份的理據，並事先得到校董會事先得到校董會事先得到校董會事先得到校董會/法團法團法團法團
校董會的批准校董會的批准校董會的批准校董會的批准。 

� 辦學團體應提交有關的價格分目，以便校董會校董會校董會校董會/法法法法
團校董會決定是否接納該報價單團校董會決定是否接納該報價單團校董會決定是否接納該報價單團校董會決定是否接納該報價單/標書標書標書標書。 

� 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的決定及其理據均須妥為存
檔。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61 至至至至 63 段段段段) 

 

6. 分判合約分判合約分判合約分判合約 

 

� 不宜准許承辦商把服務/採購工作分判予第三者。 

� 如認為恰當，可在邀請報價/投標的文件中加入指
引第 64 段的有關內容。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64 段段段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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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程序 已依循 備註 

督導抽查督導抽查督導抽查督導抽查 

� 學校應抽查口頭報價及書面報價 /投標文件，以核
實有關資料是否真確。 

(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指引第 19 及及及及 42 段段段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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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